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

会议于2021年8月20日召开，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我们本着认真、

严谨、负责的态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认真阅读了本次会议的相关议案，

并经讨论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 《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

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制

度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

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一致认可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二、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

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 《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本次公司拟为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事

项解决了慧图科技的融资需求，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反担保事项时，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本次对外提供反担保事项。 

四、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的独立意

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董事会提出修订《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有利于进一步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独立董事：郑洪涛、彭玲、孙健 

2021年08月24日 

 


